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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钟文 徐军/文
一个垃圾处理厂背后，国债专

项资金被挪用的阴影隐现。
“东营市政府欠我们 200万元，

已经过去整整 5年了，至今也没有
偿还。”中国神力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神力集团”）总裁办主任杨
邦骧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说。

据杨介绍，早在 2000 年，神力
集团就与山东东营市人民政府签
订了一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的
合同书，后来由于东营方面认为政
府补贴垃圾处理费用过高、财政压
力太大而于 2005 年终止了合作协
议，并签订了终止协议书。

按照协议的相关规定，东营市
政府应该补偿神力集团 760万元人
民币，但是，东营市政府在支付了
560 万元之后，剩余的 200 万元迟
迟不肯支付。

项目一波三折最后夭折

“这种损失不是用金钱能够计
算的，最重要的还有时间和机会，
而 5 年时间和投资的资金对公司
都是巨大的损失。”杨邦骧告诉记
者。

2000年 10月，神力集团与东
营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建设东营市
生活垃圾处理厂项目工程合同书》
的合作协定。

之后，项目先后完成了选址、环
评、立项、可研、评审等一系列的前
期工作，并获得了山东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垃圾填埋项目的批复。

2002年 12月，神力集团在东
营注资 2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成立
了“东营市光彩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有限公司”，项目开始建设性的实
质性操作。

杨邦骧告诉记者，由于当时国
家关于垃圾处理的产业政策不完
善，导致原《合同书》的部分条款不
够明确。他们公司与东营市政府又
于 2003年下半年开始进行修改、补
充部分合同条款的商谈，并于 2004
年 1 月签订了《项目建设补充合同
书》。
根据《项目建设补充合同书》的

精神，神力集团重新进行了补充可
研报告的编写评审、补充环评等工
作，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04 年 11 月 11 日经请示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把原来的垃
圾填埋改为垃圾焚烧项目，并对项
目建设予以批复。

项目批复后，即将进入开工准
备阶段，东营市政府有关领导认为
垃圾焚烧发电补贴费用过高，地方
财政难以承受，神力集团又作出了
将“焚烧发电为主”调整为“供热为
主”的处理工艺，得到了东营市政
府方面的认可。

2005 年，东营市政府领导又提
出“东营垃圾质量差，可燃物少、热
值低，不宜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
意见，并称无法落实热能接受单
位，从而否定了“供热为主”的方
案。至此，神力集团在东营市建设
生活垃圾处理公益项目夭折了。
“这种损失不是用金钱能够计

算的，最重要的还有时间和机会，
而 5 年时间和投资的资金对公司
都是巨大的损失。”杨邦骧告诉记
者。

补偿协议显示
国债资金存在挪用迹象

“这种行为涉嫌国债挪用。”浙
江泽大律师事务所朱胜律师认为，
既然神力集团和东营市人民政府
相关合作的项目已经终止，神力集
团无需继续为东营市政府的新项
目提供服务，更无权向上级申请国
债资金。

2005 年 12 月 22 日，神力集团
和东营市政府签订了《垃圾处理项
目终止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二条
指出，鉴于甲方（神力集团）在该项
目前期筹建工作中的实际投入，乙
方（东营市人民政府）同意适当补
偿，补偿金额为人民币五百陆拾万
元（560.00万元）。

就在同一日，神力集团还与东
营市政府签订了一份《垃圾处理项

目终止补充协议书》。
该补充协议书指出，甲方（神力

集团）积极配合乙方做好工作，将
该项目此前争取到的国债资金一
千三佰万元（其中，无偿资金人民
币 400万元，有偿资金人民币 900
万元）全部转用于乙方拟建的东营
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并确保乙方
在国债资金使用上合法、手续完
备。在国债资金正式转用手续完备
（省发改委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
复为准）并且资金到位后一周内，
乙方再给予甲方补偿金贰佰万元
（200.00万元）。

该协议书还指出，因乙方转用
国债项目所需编写的《东营市生活
垃圾处理厂可行性研究报告》及
《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由乙方负责
编写，并在协议签署生效后两个月
内完成。甲方负责提供编写两份报
告的相关数据。上述两份文件由甲
方负责向上级有关部门申报，乙方
做好配合工作。
“这种行为涉嫌国债挪用。”浙

江泽大律师事务所朱胜律师认为，
既然神力集团和东营市人民政府
相关合作的项目已经终止，神力集
团无需继续为东营市政府的新项
目提供服务，更无权向上级申请国
债资金。

浙江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教
授指出，神力集团的数据是此前项
目的数据，怎么能够用作东营市新
项目的数据呢？如此不严谨的数

据，制造出来的各项报告还有什么
科学性？相关部门又是怎么审批同
意的呢？另外，国债是非常严谨的，
必须专款专用，以前的项目怎么可
能通过改头换面挪作其他项目用
呢？

其实，上述浙江大学教授的质
疑在东营市人民政府的一份常务
会议纪要中也能得到解读。该会议
纪要第四条关于研究垃圾项目终
止协议书中指出，会议同意终止市
政府与神力集团签订的《东营市
300 吨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
合同书》和补充合同书，鉴于神力
集团在项目编报过程中已形成了
部分支出，可适当给予神力集团一
次性补偿，具体补偿数额由招商办
负责与神力集团进一步搞好协商。
并指出，协议书不要涉及国债资金
事宜，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要努力
做好工作，确保国债项目资金到
位。

项目更改暗藏玄机

在谈到为何文件要专门提到国
债这一问题时，山东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投资处一位干部告诉记者，
加上这句话是为了让东营市方面
去申请国债的，原则上他们是不同
意这样的项目申请国债。

2004年 11 月 11 日，山东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东营市光彩

垃圾发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鲁计基础［2004］1257号）批
准同意东营市计划委提出的把东
营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项目由
原来的“堆肥为主”改为“焚烧为
主，填埋为辅”的处理工艺，而在谈
到资金使用问题时，该批复并没有
同意使用国债或者提到有关国债。

2006年 8月，东营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向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的一份“关于调整东营市生活
垃圾处理工程处理工艺报批可研
报告的请示”中，关于概算投资
6274万元的资金来源描述是：国债
1300万元（其中转贷 900万元），其
余由该市自筹，而建设单位也由东
营市光彩垃圾处理有限公司改为
东营市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

2006年 12月 14 日，山东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以鲁发改投资
［2006］1313 号同意了东营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的请求报告，并指
出，项目总投资 6274万元，所需资
金除申请国债资金外，其余由东营
市自筹解决。
“这句话暗藏玄机。”上述浙江

大学教授认为，既然 1300万元国债
资金已经申请到了，而项目的建设
主体也由光彩垃圾综合处理公司
改为东营市市政公用事业局，就必
须找到一条合法的渠道或者说法
来使用这笔资金。如此，不难看出，
这些项目的变更以及变更的内容
也符合神力集团与东营市政府《垃
圾处理项目终止补充协议书》提出
的确保乙方（东营市政府）在国债
资金使用上合法、手续完备的精
神。

在谈到为何文件要专门提到国
债这一问题时，山东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投资处一位干部告诉记者，
加上这句话是为了让东营市方面
去申请国债的，原则上他们是不同
意这样的项目申请国债。
“国债资金必须专款专用。”朱

胜律师指出，按照国家基本建设和
国债专项资金管理的有关法律法
规，发改、财政以及监察部门对国
债项目的审批、申报、招投标、建设
以及资金的使用情况和竣工验收
应该进行全程跟踪，如果发现问
题，应追究相关单位及相关负责人
的法律责任。

资金申请拨付报告
至今石沉大海

此时，神力集团是欣慰的。然
而，5 年努力换来的一纸资金申请
拨付报告，至今仍石沉大海。

“这个项目让我们已经筋疲力
尽了。”据杨邦骧介绍，公司在东营
的花费实际上已经达到了 1200 万
元，这么多年来，为了减少损失，他
们不知道去了多少次东营市，找政
府以及政府的相关部门，不知道打

了多少次报告，而至今也不知道还
需要跑多少次。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其实

神力集团的要债只差一步之遥。
按照神力集团与东营市政府

2005 年 12月 22日签订的《垃圾项
目终止补充协议书》，只要国债资
金到位，一周之内东营市政府就给
予其 200万元的补偿。

2007 年 3月 6日，东营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东营市招商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东营市市政公用事业
管理局、东营市财政局联合向东营
市政府提交了《关于市垃圾处理项
目的报告》，建议履行《垃圾处理项
目终止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内容。

2007 年 3月 9日，东营市财政
局出示的《东营市垃圾处理厂国债
资金情况》称：2003年国家下达我
市垃圾处理厂国债转贷资金 900万
元、国债补助资金 400万元资金已
经到位。

2009 年 12月 4日，东营市市
政公用事业管理局向东营市财政
局提交的《关于拨付垃圾处理项目
补偿资金的报告》指出，市政府应
给予神力集团垃圾处理项目补偿
资金 760万元，截至目前，已拨付
560万元，尚欠 200万元。特申请予
以解决。

此时，神力集团是欣慰的。然
而，5 年努力换来的一纸资金申请
拨付报告，至今仍石沉大海。
为了解神力集团在东营市投资

垃圾处理厂的情况，记者找到了东
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费尽周
折联系上该委固定资产投资科一
位副科长后，这位副科长只是不断
地强调他来科里的时间不长，而对
于该项目的情况一无所知，相关审
批材料也不知道在哪里，而就在前
一天，该委领导已经交待让其接受
记者的采访。

东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吕
副局长解释说，尽管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还在履行原来市政公用事
业管理局的职责，但是毕竟法人已
经改变了，公章也改了，按法律来
讲，现在再让他们来牵头这件事不
是很合适。他认为，既然签订了协
议就应该按照协议来办，而且市政
府的会议纪要也明确了此事，现在
关键是谁来牵头处理这件事的问
题。他表示，如果市政府责成他们
局来处理这件事，他们当仁不让来
积极处理此事。

而记者就东营市财政局为何未
能及时地拨付东营市政府应该补
偿给神力集团的 200万元资金以及
国债的使用情况时，东营市财政局
以主要领导在外出差为由拒绝了
采访。另外，记者把初稿传真给东
营市委后，该市宣传部反馈说市领
导很重视这件事，但截至记者发稿
时，再没有其他任何信息。
对于事态的发展，本报将继续

予以关注。

东营垃圾处理厂项目欠款纠纷调查

专家质疑国债专项资金被政府挪用

“国债资金必须专款专用。”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朱胜律师指出，按照国家基本建设和国债专项资金管理的有关

法律法规，发改、财政以及监察部门对国债项目的审批、申报、招投标、建设以及资金的使用情况和竣工验收应该进

行全程跟踪，如果发现问题，应追究相关单位及相关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6月 29日下午，原计划建设东营垃圾处理厂的项目用地仍一片荒芜。专家质疑以
此项目申请的国债资金被挪作他用。 本报记者 钟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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